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讀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7年1月16日臺國(二)字第0960199886C號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4日臺國(四)字第0970098487C號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103816B號令修正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行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日台國（四）字第○九六○二○○六二八號函「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讀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一)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積極落實區域性之宣導及閱讀活動，提升所屬國民中小學學生之閱讀素養。
(二)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招募退休教師、偏遠住校教師或閱讀志工，從事閱讀推廣活動，增進偏遠地區學校國民中小學之閱讀機會。
(三)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統籌規劃辦理充實所屬公立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增進閱讀推展效益。
(四)補助國民中小學辦理相關閱讀推廣計畫，提升校內閱讀風氣。
(五)善用人力資源，補助民間團體申辦閱讀志工研習成長活動，培訓推動閱讀及故事志工至偏遠國民中小學及一般學校，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讀力。

(六)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三、實施期程：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四、補助對象：
(一)偏遠國民中小學：以本署核定之偏遠國民中小學為原則。
(二)推動閱讀績優學校：報本署審核通過之閱讀推動績優國民中小學。
(三)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統籌規劃辦理閱讀計畫、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及充實所屬公立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者。
(四)民間團體：巡迴至偏遠公立國民中小學推廣閱讀活動者。
(五)學術機構：辦理閱讀基礎研究、閱讀教師研習、閱讀論壇等推廣閱讀活動者。
五、補助內容：
(一)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所屬偏遠公立國民中小學辦理推動班級讀書會、辦理閱讀與寫作營隊等活動，並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統籌彙整各學校所提之閱讀計畫。
(二)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依本署核定公立國民中小學學校數，統籌規劃辦理充實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

（三）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本署核定之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國小每校核定計畫經費每學期七萬元，國中每校核定計畫經費每學期九萬元，補助經費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四）補助民間團體至偏遠公立國民中小學推廣閱讀活動，並以尚未接受巡迴閱讀輔導學校為優先；其補助基準以每校不超過新臺幣三萬元為原則。

 (五)補助學術機構辦理閱讀基礎研究、閱讀教師研習、閱讀論壇等推廣閱讀活動。
(六)第一款至前款之本補助基準（或原則）得依本署預算編列情形、地方政府財政狀況，以及因應天災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酌予調整。
六、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方式：
1.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應就辦理閱讀相關活動、充實學校閱讀設備環境、辦理偏遠國中小閱讀分享活動等策略項目，於前一年度之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研提計畫、經費補助申請書及本署經費申請表等資料一式二份向本署提出申請。
2.偏遠國民中小學：應就辦理閱讀相關活動、充實學校閱讀設備環境等策略項目與考核機制送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審查，並依所定期限，研提計畫、經費補助申請書及本署經費申請表等資料一式二份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審核及彙整後，統一向本署提出申請。
3.民間團體：應就巡迴至偏遠公立國民中小學推動閱讀活動等策略項目，於計畫書內加註受惠學校名稱及校數，並於前一年度之十二月十五日至當年度之一月十五日，研提計畫、經費補助申請書及本署經費申請表等資料一式二份，向本署提出申請。
4.學術機構：應就辦理閱讀基礎研究、閱讀教師研習、閱讀論壇等推廣閱讀活動等策略項目，研提計畫、經費補助申請書及概算表等資料一式二份，向本署提出申請。
(二)審查原則：
1.民間團體協助辦理閱讀推廣之相關活動，其受補助學校以不重複為原則，並以最多學校受惠為前提。
2.充實公立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室）圖書及設備：由本署就全國各校分析所屬公立國民中小學之學校類型、班級規模、各校藏書比率及學校特性等指標先後排序補助，分年分階段依本署分配數額及計畫型補助款處理項目逐年規劃辦理。
3.本案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三)審查方式：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依所提計畫、經費補助申請書及本署經費申請表等資料送本署申請後，由本署依審查原則進行審查，必要時得組成審查小組並提請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就其報告提出說明後進行審查。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本案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及結餘款應依本署相關規定辦理。
(二)本署審查完竣後，將結果通知受補助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製據備文請撥。
(三)本案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核定計畫內容項目執行。
(四)各受補助對象應於本計畫結束一個月內提報執行成果報告書及收支結算表各一份送本署備查。
八、成效考核：
(一)所報計畫有申報不實經查證屬實者，除退回申請外，依法予以糾正或扣減補助款，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二)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依所列各內容督導相關單位依計畫執行，並定期召開會議，以掌握執行進度，落實績效。
(三)本要點各項內容執行成效，列為機關人員之績效參據及本署年度地方教育訪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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